
上海金融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5）沪74民终107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毛某，男，1975年2月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徐汇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某某公司1上海分公司，营业场所上海市虹口区。

负责人：徐某，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某，女，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女，该公司员工。

原审第三人：唐某（系某某公司2股东），女，1970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

徐汇区。

原审第三人：费某（系某某公司2股东），男，1971年9月12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青

浦区。

原审第三人：陈某（系某某公司2股东），女，1969年1月23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青

浦区。

上述三位原审第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炳栋，上海融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毛某因与被上诉人某某公司1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某某公司1上海分公司），原

审第三人唐某、费某、陈某意外伤害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

（2025）沪0109民初12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5年7月25日立案后

，依法组成合议庭。本院于2025年9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毛某，被上诉人

某某公司1上海分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某，原审第三人唐某、费某、陈某共同委托诉

讼代理人张炳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毛某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某某公司1上海分公司向毛某赔偿

新职伤一次性伤残补助金51,168.6元（12,183X60%X7）；3.本案诉讼费用1,709.22元由某

某公司1上海分公司承担。

事实与理由：一、事实认定错误。一审判决中并未提及毛某与某某公司1上海分公司沟

通电话录音相关证据，该电话录音显示某某公司1上海分公司不愿意理赔的原因是上报

超过时间，并非某某公司1上海分公司不能进行理赔，同时新职伤是强制性保险，保险

赔付基于法定责任而非保险公司同意。二、事实认定证据不足。一审判决书第8页倒数

第九行“本院还注意到毛某发生案涉交通事故后通过美团平台发起了一键报案，随后又

在2022年11月25日撤销案件，理由为“已经走其他报销途径，不需要职伤报销”，随后

毛某确实自行以承保雇主责任险的某某公司4浙江分公司（以下简称某某公司4浙江分公

司），某某公司2（以下简称某某公司2）为被告提起索赔诉讼并获得赔偿。毛某主张案

件撤销由第三人某某公司2操作，但未提供证据以佐证，本案难以采信。”第一，上诉

人毛某没有逻辑上和利益上撤销新职伤保障的动机；第二，新职伤和雇主责任险是两个

保险品种，性质和覆盖范围不同，根据相关法律两者可以同时赔付；第三，撤销日期为

2022年11月25日，但毛某于2022年11月9日发生交通事故后，11月11日至11月19日期间在

某某医院接受手术治疗，不可能考虑放弃新职伤赔偿；第四，若撤销动作为毛某操作



，系统将留下操作痕迹，被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将主动提交相关证据；第五，若撤销动

作为毛某操作，则无需再诉讼立案。三、适用法律错误。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用人

单位必须参保工伤保险，新职伤亦是强制参与的保险，类案判决未以保险公司同意为前

提，仅需证明事故符合合同约定且赔偿合法有效，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不

当。

原审第三人未发表答辩意见。

被上诉人某某公司1上海分公司辩称：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并未缔结保险合同，被上

诉人对上诉人伤残赔偿金的给付请求并不负担任何法定义务。1.上诉人系美团平台登记

的骑手，根据其提供的2023年9月至12月的流水，可推定认为某某公司2为其用人单位。

但某某公司2或美团平台并未为其骑手向被上诉人投保雇主责任险、意外险，上诉人也

并未在被上诉人处投保任何意外险。基于2022年11月9日的交通事故，上诉人主张的伤

残赔偿金赔偿依据为职业伤害保障。根据《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办法（试

行）》（以下简称《新职伤办法》）规定，针对通过外卖平台注册接单并获得劳动报酬

的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平台企业（本案为美团平台）应当以实名制形式为新就业人员

在接单地参加所在统筹地区的职业伤害保障。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发生职业伤害等情形

，平台企业应当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通过全国信息平台向当地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门提出职业伤害待遇给付申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应当在收到职业伤

害待遇给付申请后，及时开展职业伤害确认调查核实，结合有权机关和申请人提供的证

明材料，在30个工作日内作出确认结论。因此，被上诉人并非进行职业伤害保障核实赔

付的适格主体。二、上诉人并未在《新职伤办法》或《工伤保险条例》规定时间内申请

工伤认定，相关费用应由用人单位负担。根据《新职伤办法》规定，平台企业未按规定

提出职业伤害待遇申请的，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织在事故伤害发

生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可直接向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提出职业伤害待遇给付申

请。本办法未尽事宜，参照《工伤保险条例》执行，但其中涉及劳动关系处理及与劳动

关系处理有关的待遇保障规定除外。《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规定，用人单位未按前

款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织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

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可以直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统筹地区社会保险

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故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职业伤害保障的请求已超过相关行

政法规的时效要求，应由用人单位和平台承担相应责任。综上所述，针对上诉人的诉讼

请求，被上诉人并非适格的主体，请求依法驳回上诉人上诉请求。

毛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某某公司1上海分公司向毛某赔偿新职伤保险一次性

伤残补助金51,168.6元（12,183X60%X7）；2.本案诉讼费用由某某公司1上海分公司承担

。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22年11月9日12时54分，事故地点为漕溪北路影业路路口，因关

某右转未让行造成毛某轻微受伤，关某承担全部责任，毛某不承担责任。2022年11月

10日10时54分，毛某通过美团平台提交报案申请，该平台的案件处理进度界面显示当日

11时21分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发起事故备案，2022年11月12日7时27分待遇申请材料

上传成功并受理。2022年11月25日21:28，案件处理流程显示“您的撤销申请已经操作完



毕，撤销原因为已走其他报销途径，不需要职伤报销”。

一审法院另查明，《上海市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实施办法》（沪人社

规[2022]16号）（以下简称《上海市新职伤试点办法》）是某某局1等十部门联合印发

，于2022年7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4年6月30日。该办法第三条，市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局负责本市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工作的统一管理，并会同市财政局、市税务局负责本市

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工作的组织实施。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职业伤

害保障工作。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以下简称市社保经办机构）负责本市职业伤害

保障经办事务。第四条（信息化建设）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会同市大数据中心负责开

发完善本市职业伤害保障市级集中信息系统，做好与全国集中的职业伤害保障信息平台

（以下简称全国信息平台）的系统对接工作，实现部市间业务协同和信息流转。第五条

（平台责任）平台企业应当按照国家和本市规定为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参加职业伤害保

障，如实申报、及时足额缴纳职业伤害保障费，实现每单必保、每人必保。新就业形态

就业人员发生职业伤害时，平台企业应当采取措施使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得到及时救治

。平台企业应当在本市有相应的服务机构或者服务能力（以下统称平台服务机构），协

助有关部门办理参保登记、数据传递、费款征缴、争议处理等事项，协助办理新就业形

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待遇给付申请、调查取证、劳动能力鉴定申请等服务事宜。第十一

条（基金管理）平台企业缴纳的职业伤害保障费及其利息收入纳入本市工伤保险基金统

一管理，在工伤保险基金中单独设立职业伤害保障费收入科目和支出科目。职业伤害保

障费先缴入国库再划转至本市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职业伤害保障费预算和财务管理

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执行。第十四条（事故备案），平台企业应在新就业形态就业

人员应用客户端中设置“一键报案”功能。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发生事故伤害的，可通

过“一键报案”向平台企业发送事故报案信息，平台企业核实后将事故报案信息及时报

送全国信息平台，由全国信息平台同步推送至市社保经办机构进行事故备案。因伤情较

重等原因无法自行报案的，平台企业应通过技术手段及时识别未完成的异常订单，核实

情况后主动向全国信息平台进行报案。第十六条（待遇给付申请）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

发生职业伤害等情形，平台企业应当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通过全国信

息平台向伤害发生地的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提出职业伤害待遇给付申请，或者委托、

指定本市平台服务机构，向伤害发生地的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提出申请。平台企业或

平台服务机构未按规定提出职业伤害待遇给付申请的，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或者其近亲

属、工会组织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可直接向伤害发生地的区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局提出职业伤害待遇给付申请。第二十条（职业伤害确认责任分配）同一个事

故伤害不得同时申请工伤认定和职业伤害确认，不得同时享受工伤待遇和职业伤害保障

待遇。第三十二条（职业伤害保障资金支出）市社保经办机构统一核定职业伤害保障资

金支出用款计划，市财政局审核无误后及时拨入市社保经办机构支出户。市社保经办机

构负责做好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待遇按时支付工作。

一审法院再查明，某某公司2在某某公司4浙江分公司投保雇主责任险，被保险人为毛某

，保险期间自2022年11月9日零时起至2022年11月10日零时止。2024年6月27日，毛某向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某某公司4浙江分公司支付其在2022年11月



9日交通事故遭受的损失支付伤残赔偿金32,500元及鉴定费1,200元。该院认为，毛某于

2022年11月9日12时46分将美团订单送至某某学院处，而案涉交通事故则发生于2022年

11月9日12时54分漕溪北路影业路路口。虽然毛某未能提供美团平台项下的订单记录

，但结合配送订单以及交通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可以认定毛某系在配送订单期间发

生的交通事故，符合《保险条款》约定“在工作时间，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情

形。根据保险法规定，被保险人怠于请求的，第三者有权就其应获赔偿部分直接向保险

人请求赔偿保险金。因此，在某某公司2需向毛某支付赔偿责任但未积极主张保险赔偿

金的情形下，毛某有权直接向某某公司4浙江分公司主张赔偿。此外，在毛某直接起诉

保险人的情形下，毛某或某某公司2均不应就案涉保险金再次重复主张。该院于2024年

9月18日作出生效判决，某某公司4浙江分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毛某伤残

赔偿金32,500元、鉴定费1,200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在于毛某是否可以直接向某某公司1上海分公司申请新职伤

保障理赔。毛某认为，作为美团平台的新职业形态工作人员，于2022年11月9日在派送

订单过程中因交通事故遭受身体损伤，属于新职伤保障范围。某某公司1上海分公司作

为承接美团平台外卖员新职伤保障的保险人，对毛某遭受的损失负有赔付责任。某某公

司1上海分公司辩称，本市的新职伤保障经办采用委托承办服务模式，由人社部门委托

商业保险机构承办保障事务，某某公司1上海分公司仅作为社会力量辅助人社部门核保

职业伤害事故，不负有理赔责任。

首先，某某公司1上海分公司与毛某之间在新职伤保障项下无保险合同关系。新职伤保

障是通过社会统筹的方法，对劳动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遭受意外伤害或者职业病，并由

此造成死亡、暂时或永久性丧失劳动能力时，给予劳动者必要的医疗救治以及经济补偿

的一种社会保险制度。根据《上海市新职伤试点办法》第二十条，同一个事故伤害不得

同时申请工伤认定和职业伤害确认，不得同时享受工伤待遇和职业伤害保障待遇。因此

，新职伤保障性质在于填补新业态工作人员的工伤待遇，并非商业保险。其次，从办理

规程来看，新业态工作人员职业伤害情形发生后，通过一键报案向平台企业发送事故报

案信息同步推送至市社保经办机构进行事故备案，经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办理待遇给

付申请办理程序、职业伤害确认程序等，最终完成赔付。某某公司1上海分公司仅负责

协助查明伤害情形。最后，从资金支付主体上看，市社保经办机构统一核定职业伤害保

障资金支出用款计划，市财政局审核无误后及时拨入市社保经办机构支出户。故某某公

司1上海分公司亦非保险金支付主体。本院还注意到，毛某发生案涉交通事故后，通过

美团平台发起了一键报案，随后又在2022年11月25日撤销案件，理由为“已走其他报销

途径，不需要职伤报销”。随后，毛某确实自行以承保雇主责任险的某某公司4浙江分

公司、某某公司2为被告提起索赔诉讼，并获得赔偿。毛某主张案件撤销系由第三人某

某公司2操作，但未提供证据予以佐证，本案难以采信。

一审法院据此判决：驳回毛某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709.22元，由毛某负

担。

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经审查，一审查明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工商资料显示，原审第三人某某公司2于2025年4月30日注销，股东唐某



、费某、陈某为某某公司2注销时股东。二审审理中，唐某、费某、陈某共同委托诉讼

代理人张炳栋参与诉讼，出具材料认可张炳栋作为一审诉讼代理人的代理权限及发表的

代理意见，并申请将唐某、费某、陈某列为本案原审第三人，不影响其他各方当事人的

诉讼权利义务。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某某公司1上海分公司应否向上诉人毛某承担保险理

赔责任。

上诉人认为某某公司1上海分公司系案涉新职伤保障的理赔主体，且其本人并未撤销新

职伤保障的报案及理赔申请，故某某公司1上海分公司应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本院

认为，新职伤保障是为保障遭受职业伤害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设

立的社会保障制度，类同工伤保障而非商业保险。《上海市新职伤试点办法》第三十二

条明确新职伤保障资金支付主体为市社保经办机构，资金支出流程是市社保经办机构统

一核定，市财政局审核无误后向市社保经办机构拨款，由市社保经办机构支付给新就业

形态就业人员，某某公司1上海分公司仅负责协助市社保经办机构核对职业伤害情况

，并非保障资金支付主体。在本案新职伤保障项下，毛某与某某公司1上海分公司之间

亦未成立保险合同关系，因此其主张某某公司1上海分公司支付新职伤保障金缺乏事实

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

另，《上海市新职伤试点办法》第十六条规定了申请的期限要求，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

发生职业伤害等情形，平台企业应当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向区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局提出职业伤害待遇给付申请，平台企业或平台服务机构未按规定提出申请

的，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可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直接向区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局提出申请。本案中，从在案证据来看，某某公司1上海分公司可以看到的信息

系，毛某曾通过美团平台一键报案，后续该平台报案被撤销，至于是何方主体撤销了该

平台报案及申请，并非某某公司1上海分公司可以控制，平台上既已撤销报案及申请

，某某公司1上海分公司亦无法上报，毛某据此要求某某公司1上海分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并无依据。

综上，上诉人毛某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

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

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709.22元，由上诉人毛某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孙倩

审��判��员�����������张娜娜

人民陪审员������������刘婷

书��记��员������������侯悦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三日������


